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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人機競賽規範說明 
 

一、每臺無人機及比賽工具（電池、識別卡、通訊設備等），僅可參加1個比賽

項目，並僅可參加1隊的比賽，無法共用。參賽隊伍應自備足夠數量之競賽

器材（無人機、電池、識別卡、控制設備等），承辦單位無法因為共用器材

而調整賽程。 

二、每位選手僅可參加 1 個比賽項目，只能組 1 隊。如有選手重複報名情況

，將依報名序取消選手第 2 隊報名資格；如在無人機應用賽中，甲生總共

報名 2 隊，則取消第 2 隊報名資格。  

三、進行報名時，不分正選手及副選手，比賽當天由參賽學校自行決定正選手

及副選手。 

四、每隊參賽隊伍限定正選手進入賽場完成比賽。參加無人機應用賽的隊伍，

在練習時間及準備時間，開放副選手進場協助，正式比賽時副選手必須在

時間內撤出賽場。裁判不得擔任指導教師或領隊，裁判子女及二等親以內

親屬不得組隊參賽。詳細說明請參考各比賽項目的比賽規則。 

五、報名及競賽規則，若有異動，以競賽網站（臺北市科技教育網）最新公布

為準。 

六、無人機的規格規定 

（一）所有參賽的無人機必須符合民航局及相關單位規範。  

（二）無人機必須有保護螺旋槳的護框，且禁止使用金屬或碳纖槳葉。  

（三）無人機軸數不限制，軸距限制 250mm 以下（測試示意圖如下）。 

（四）飛行器起飛重量為 250g 或以下（不包括遙控器）。 
 

 

 

七、為維護賽場秩序及無人機操作安全，參賽學生請自備口罩及護目鏡（一般

眼鏡亦可，但請領隊教師確認有足夠保護力），長髮學生請束髮，並遵守

工作人員安全指示。 

八、經裁判團審議，競賽成績未達標準時，名次得以不足額從缺。 

九、除指定場域內，參賽學校不得於室內外進行遙控無人機試飛練習，請遵守

木柵高工各項場地使用及維護規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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